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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辽宁省汽车销售、维修行业
“霸王条款”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现将《辽宁省汽车销售、维修行业“霸王条款”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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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汽车销售、维修行业“霸王条款”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规范合同签约履约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营造公平、诚信、和谐的消费环境，按照省局“三深入两服务”促振兴工作的总体部署，省局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汽车销售、维修行业存在的“霸王条款”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具体整治方案如下：

一、整治的对象、重点、内容

整治对象：全省范围内汽车销售、维修行业企业。

整治重点：汽车销售和维修行业企业在汽车销售、维修合同（协议、补充条款、附件等）以及广告、宣传资料中含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合同格式条款（霸王条款）。

相关行业企业在合同示范文本中填写固定的文字内容，视为格式条款。

整治内容：汽车销售和维修企业在汽车销售、维修合同（协议、补充条款、附件等）以及广告、宣传资料中含有免除自己责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排除消费者的权利内容的格式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格式条款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免除或者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依法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

（二）免除或者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因可能产生的违约行为而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三）免除或者限制格式条款提供方对其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应负的保证或者保修责任；

（四）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可以任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延迟或者停止合同的履行；

（五）规定对方当事人需经格式条款提供方或者其代理人同意方可行使合同权利；

（六）排除或者限制对方当事人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七）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出现价格不合理上涨时，对方当事人继续履行该合同；

（八）规定只有格式条款提供方有权对合同进行解释；

（九）其他免除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内容。

格式条款含有免除或者限制自身责任内容的，提供方应当在合同文本中用清晰、明白的文字表述，采用醒目方式标明，并在合同订立前提请对方注意，按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还应当设在醒目位置。

二、整治的时间、步骤和措施

集中整治时间为2010年4月至8月底。

（一）调查摸底。时间为5月15日前。各级工商机关要深入相关企业，掌握本地从事汽车销售和维修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合同文本使用情况，收集合同文本中存在的各类“霸王条款”。

（二）宣传发动。时间为5月底前。全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使企业及广大消费者了解此次整治工作的内容和重要意义。

（三）企业自查。时间为6月底前。相关企业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对本企业自行制定（含汽车生产企业统一制定）并使用的合同格式条款进行自查，对于自查中发现的“霸王条款”要自行改正。企业自行改正并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送相关情况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做好备案记录，经企业自查后符合本方案要求的，可对相关企业免于检查。

（四）监督检查。时间为7月至8月。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对相关企业进行集中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平等格式条款，要依法责令改正。

（五）行政处理。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逾期拒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依照《辽宁省合同监督条例》第四条、第十四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对检查中发现的其他违法行为，要充分利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综合职能，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三、整治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依法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职责和任务。此次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省局“三深入两服务”促振兴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好职责，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整治工作方案，务必抓出成效。在整治过程中要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坚持依法行政，切实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探索整治“霸王条款”的长效机制。近几年来，省局针对热点行业和问题，已多次开展“霸王条款”专项整治，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着眼建立长效机制，使整治“霸王条款”工作规范化、常态化。要通过专项整治，大力推行《辽宁省汽车维修合同》、《二手车买卖合同》等示范文本，进一步规范合同当事人的签约履约行为，减少合同纠纷，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的作用，通过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不断提高企业的诚信经营意识，提高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提高“霸王条款”整治工作的社会影响力，逐步形成工商执法、社会关注、企业支持、百姓欢迎的良好的“治霸”氛围。

（四）加强部门协调，严格依法行政。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平交易执法、12315指挥中心、消协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综合职能，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积极开展相关工作，特别是要发挥12315申诉举报网络作用，及时处理群众申诉举报，加强合同行政调解，处理消费纠纷。同时，要加强与交通等其他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做好整治工作。

整治期间，省局将对各市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请各市于2010年9月15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总结、统计及典型案例上报省局。省局将对情节严重的典型违法案例予以曝光。

附：《辽宁省汽车销售、维修行业“霸王条款”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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